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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府办发〔2026〕1号 2026年 4月 8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景德镇市水预算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此件主动公开）

景德镇市水预算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资源精细化管理，优化

水资源配置，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促进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节约用水条例》《江西

省水资源条例》《江西省节约用水办法》等法

律法规政策，以及水利部《水预算管理试点方

案》等相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景德镇市行政区域

内下列水预算管理对象：

（一）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取用水单位（水

力发电站除外）；

（二）公共供水管网内年用水量 1 万立方

米及以上的非居民用水单位和个人；

（三）除（一）（二）以外的其他用水单

位实行分行业统一管理，条件成熟时逐步覆盖

全口径水源的全行业用水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景德镇市行政区域

内水预算的预算编制、告知复核、审核下达、

执行管理、决算评估及相关监督管理等活动。

本办法所称用水单位，是指水预算管理对

象名录库中的用水单位；全口径水源包括地表

水、地下水、非常规水、外调水、跨流域（区

域）交易水；全行业指农业、工业、服务业、

建筑业、居民生活、河湖生态、城乡环境等七

类。

第四条 水预算管理遵循“总量控制、量水

而行，四水四定、统筹兼顾，从严从细、动态

平衡，全面节约、讲求绩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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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内的年度水预算额度总量不得超

过本区域的年度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并同时符

合地下水管控指标、非常规水利用量控制指标。

第五条 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水

预算管理制度的制定、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预算

管理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市、县两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司

法、财政、审计、统计、机关事务管理、市场

监督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生态

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教育、科技等部

门按职责分工协同推进水预算管理工作。

公共供水企业负责供水范围内用水单位和

个人的水预算执行，并配合市、县两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做好年度水预算的下达、执行与决算。

第六条 市、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按照职责权限分级建立水预算管理对象名录

库，实行动态调整。

第七条 水预算原则上遵循“一年一预算，

一年一审核”的要求，实施年度水预算管理，预

算周期自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对

用水稳定的行业和单位，探索中长期水预算管

理机制。

第二章 水预算程序

第八条 水预算管理严格遵循“预算编制

—告知复核—审核下达—执行管理—决算评

估”闭环管理程序。

第九条 水预算编制应当依据以下内容：

（一）区域和行业水预算应当依据流域及

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用水效率控制指标、

区域水资源禀赋条件、年度来水预测结果、水

利工程供水能力、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布

局调整方案、重大项目建设计划、非常规水利

用潜力、生态用水保障要求及水资源节约保护

相关政策。

（二）用水单位水预算应当依据取水许可

量、近三年平均用水数据、相关行业用水定额

标准、主要产品及产量等。

（三）区域和行业水预算、用水单位水预

算应当依据上一年度水预算决算情况。

（四）水预算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需水

和基本生态需水等刚性需求，重点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国防军工科研和重大发展战略用水需

求；优化工业需水，建立健全产业负面清单预

算管理机制；强化多水源预算配置。

第十条 水预算层级体系。建立市、县两

级水预算管理体系，市级预算由本级水预算和

所辖县级水预算汇总组成，县级预算由本级水

预算组成。市级及以上管理权限的取水许可用

水单位纳入市级管理。

第十一条 预算编制。市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于每年 1 月 20日前，依据水预算额度核定

方法和标准，编制完成本年度全市水预算草案。

全市水预算草案包括县级区域水预算额度、市

本级用水单位水预算额度和市本级预留额度。

其中，将县级区域水预算额度告知各县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县级区域水预算额度

范围内编制本年度县级用水单位水预算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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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预留额度用于年内新增的水预算支

出，包括新增取用水单位水预算额度、部分用

水单位调增水预算额度以及其他重要用水需求

的水预算额度。

用水单位水预算额度需明确水源类型、用

水用途、分季度执行额度及考核要求。

第十二条 告知复核。市、县两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将管理权限内用水单位水预算额度及

时告知用水单位复核。

用水单位对告知的水预算额度有异议的，

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提交反馈

意见，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无异议。水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反馈意见起 5个工作日内完

成用水单位水预算额度的复核，并将核定结果

通知用水单位。

第十三条 与用水计划下达衔接。市、县

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1月31日前对管理

权限内的用水单位下达年度用水计划，用水计

划应与水预算额度相一致，并根据水预算额度

的变化及时调整。

第十四条 审核下达。市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于每年2月28日前将全市本年度水预算

额度草案提交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提请市人大纳

入年度监督计划，经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下达

至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市本级用水单位。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收到市级下达的

区域水预算额度的 5 个工作日内，将用水单位

水预算额度下达至本行政区域内的用水单位。

第十五条 预警提醒。市、县两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应加强预算执行过程的管

理，并依托水预算管理信息化系统建立预警机

制，用水量达到预算额度 80%时，平台自动向

用水单位发送提醒信息；用水量达到预算额度

90%时，平台自动向用水单位及相应水行政主

管部门发送警示信息，并将其列为本年度重点

监管对象。

第十六条 执行管理。用水单位应当严格

在预算额度内合理用水，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安装合

规的水计量设施，做好运行维护，确保用水数

据实时传输至水预算管理信息化系统，并建立

健全内部用水管理制度和用水台账。不得无预

算用水，不得擅自改变用水用途或转供水。

第十七条 预算调整。用水单位因生产经

营规模变化等情况，需要调整水预算的，应在

9 月底前向下达水预算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并提供以下佐证材料：

（一）生产规模、产品产量、工艺流程、

人员设备、绿化面积等变更的证明材料；

（二）节水管理措施和用水效率、效益等

说明材料。

水行政主管部门收到调整申请及佐证材料

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水预算额度的复核与调

整，并将相关情况通知用水单位。调增的水预

算额度从市本级预留额度中支出，调减的水预

算额度统一纳入市本级预留额度内管理。每个

用水单位水预算调整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1 次。

用水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水行政主

管部门不予批准其水预算额度的调增申请：

（一）取用水计量设施未正常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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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效率未达到用水定额管理要求

的；

（三）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违规取用

地下水的；

（四）新增额度后区域或流域总额度超区

域或流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或地下水预算

总额度超地下水管控指标的。

（五）其他不予批准的情况。

第十八条 决算评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于每年1月20日前完成上一年度水预算执

行情况的年终决算工作，编制决算报告报市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于每年1月31日前

完成上一年度市本级水预算执行情况的年终决

算工作，汇总县级水预算执行情况，形成全市

上一年度水预算决算报告。决算报告包括用水

单位实际用水量、分水源使用情况、超支或节

余原因、节水措施落实情况、预算草案确定的

考核要求完成情况等内容，以及区域总预算执

行情况、分行业执行情况、超支处理情况等。

全市上一年度决算报告作为下一年度预算

编制的重要依据，与全市本年度水预算草案报

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市、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对水预算管理的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鼓励通过合同节水管理模式开

展节水诊断和改造。对超预算的重点用水单位

应开展用水审计，对用水效率低下、超预算用

水等问题进行督促整改。

超预算的用水单位按照居民用水阶梯水

价、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等制度规定，

加收水费或水资源税。

擅自改变用水用途、转供水或破坏计量设

施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用水单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核减其年度水预算额度：

（一）上一年度超预算用水的；

（二）用水水平未满足用水定额标准的；

（三）具备利用非常规水条件而不利用的；

（四）应当核减年度水预算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实行节余预算额度收储和交

易制度。用水单位通过节水改造、管理优化等

方式节余的水预算额度，经市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核实后进行收储，推进节余的水预算额度进

行市场交易。

第二十三条 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建

设全市统一的水预算管理信息化系统，实现预

算编制、数据统计、实时监控、预警提醒、决

算分析等功能，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公告公示 7

2026年 4月 22日

为切实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维护广大

业主的合法权益，即日起，景德镇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征集物业服务领域中

存在违规收费、电梯安全隐患等问题线索。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收费公示不规范问题。未在小区显著位置

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收费依

据等。

违规收费问题。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

不执行政府指导价；通过分解项目、重复收费

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

代收费不规范问题。在代收水、电、气、

热等费用时，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外费用或

存在其他不规范的价格行为。

电梯安全主体责任未落实问题。电梯使用

单位未按规定配备电梯安全总监和电梯安全

员，未建立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电梯维护保养不到位问题。电梯日常巡查、

维护保养不规范、不及时，维修响应迟滞，影

响业主正常生活。

老旧电梯故障频发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

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

电梯，仍在使用。

违法广告问题。在物业服务区域内发布含

有虚假、引人误解、违背公序良俗等广告内容

的违法行为。

无照经营问题。物业服务企业利用小区公

共场所开展无照经营活动。

二、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 日

三、征集方式

电话：0798-12315

来函：景德镇市弘文路发展中心北苑 33

号楼 市市场监管局 317室

举报材料通常包括：举报人基本信息、被

举报人基本信息、被举报人涉嫌构成违法行为

的相关事实和证据材料。提供的图片、视频材

料应清晰，线索和证据材料应客观真实、详细。

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征集到的问题和线索及

时研判、依法处置、及时反馈，并按规定为举

报人保密，对知悉的商业秘密尽到保密义务。

（来源：景德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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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职工医保住院待遇明白卡

机构等级

基 本 医 保 大 病 保 险

起付线 报销
比例

年度统筹基
金支付限额

起付线
报销
比例

年度支
付限额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一级医疗机构 200元 150元 100元 95%

10万元 10万元 90% 40 万元二级医疗机构 500元 400元 300元 90%

三级医疗机构 800元 700元 600元 85%

02
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待遇明白卡

职工类别 起付线 一级医疗机构 二级医疗机构 三级医疗机构 年度支付限额

在职人员
300元

65% 60% 55% 2000元

退休人员 70% 65% 60% 3000元

03
城乡居民医保住院待遇明白卡

机构等级
基 本 医 保 大 病 保 险

起付线 报销比例
年度统筹基金

支付限额
起付线 报销比例 年度支付限额

一级医疗机构 100元 90%

10万元 18004 元 60% 25万元二级医疗机构 400元 80%

三级医疗机构 600元 60%

温馨提示：根据景医保字〔2025年〕30 号文件，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调整为 18004 元；特

困人员、孤儿、低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的大病保险起付线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

付线基础上降低 50%，即调整为 9002元，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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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待遇明白卡

机构类型 起付线 报销比例 年度支付限额 备注

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无

65%
300元

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

定点医疗机构

县中医院 50% 在县中医院门诊接受中医药治疗

05
城乡居民医保门诊“两病”待遇明白卡

机构类型 起付线 报销比例
年度支付限额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压+糖尿病

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无

65%
400元 500元 900元

二级医疗机构 50%

06
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明白卡

对象类别

住院分娩 生育门诊

起付线

报销比例

起付线 报销比例
妊娠周期限

额二级及以下

医疗机构

三级医疗

机构

女职工、男职工

未就业配偶 无
100% 90% 无 100% 1200元

城乡居民 100% 90% 仍执行现门诊统筹政策

注： 1．非住院分娩的其他生育住院情形，一律按照普通住院类别进行结算，按照普通住院待遇

执行；

2．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跨省异地就医零星报销，仍按照跨省异地备案要求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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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跨省异地就医待遇明白卡

异地备案类型 报销比例

城乡居民普通住院 城镇职工普通住院

一级医

疗机构

二级医

疗机构

三级医

疗机构

一级医

疗机构

二级医

疗机构

三级医

疗机构

跨省异地长期居

住备案人员

同本地待

遇不变
90% 80% 60% 95% 90% 85%

跨省异地转诊就

医人员/急诊抢救
降 10% 80% 70% 50% 85% 80% 75%

跨省其他临时外

出人员/未备案
降 20% 70% 60% 40% 75% 70% 65%

注：1．2026年 2 月 1 日起，取消先行自付，统一直接降低支付比例；

2．省内异地就医：无需备案，直接结算，待遇不变；

3．备案渠道：国家医保 APP、支付宝赣服通、江西智慧医保等。

08
医疗救助待遇明白卡

医疗救助 倾斜救助

救助对象类别
资助

参保
医疗类别

医疗救

助范围
起付线

救助

比例

年度

救助

限额

起付线
救助

比例

年度救

助限额

一

类

人

员

特困人员、

孤儿

全额

资助

普通门

诊、Ⅰ类、

Ⅱ类门诊

慢特病、

住院

在定点
医药机
构发生
的政策
范围内
医疗费
用，经基
本医保、
大病保
险报销
后的个
人自付
部分

无 1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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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 倾斜救助

救助对象类别
资助

参保
医疗类别

医疗救

助范围
起付线

救助

比例

年度

救助

限额

起付线
救助

比例

年度救

助限额

二

类

人

员

低保对象

定额

资助

Ⅰ类、Ⅱ类
门诊慢

特病、住

院

在定点

医药机

构发生

的政策

范围内

医疗费

用，经基

本医保、

大病保

险报销

后的个

人自付

部分

无 75% 5 万元 8500元 60% 2 万元
返贫致贫

人口

三

类

人

员

脱贫不稳

定人口

Ⅰ类门诊

慢性病、

住院

3830元 65% 3 万元 15000元 55% 1 万元

边缘易致

贫人口

因病突发

严重困难

人口

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

其他（非因

病）突发严

重困难人口

不资

助

低保边缘

家庭人口

四

类

人

员

因病支出

型困难家

庭患者,以
及县级以

上人民政

府规定的

其他特殊

困难人员

9575元 60% 2 万元 20000元 50% 0.5万元

备注： 1．未按规定转诊的救助对象，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纳入救助范围；

2．在省域内就医的救助对象，可按要求申请倾斜救助；

3．根据《关于做好我省 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2024年

新增两类定额资助参保对象：过渡期内因病纳入防止返贫监测范围的困难群众和纳入

防止返贫监测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4．上述进入医保报销的医疗费用均指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

5．2026年 1月 1日起，三类人员的年度住院救助起付标准调整为 3830元，四类人员的

年度住院救助起付标准调整为 95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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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2026年景德镇市门诊慢性病、特殊病病种明白卡

类别 序号 病种名称 病种编码 复审期限
年度限额

居民 职工

Ⅰ类

1 恶性肿瘤门诊治疗（含白血病） M00500

不复审

按就诊医疗机构

住院待遇执行

2 系统性红斑狼疮 M07101

3 地中海贫血（含输血） M01103

4 血友病 M01200

5 帕金森氏综合症 M02301

6 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M07805

7

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 M08300

肾移植抗排异治疗 M08301

骨髓移植抗排异治疗 M08302

心移植抗排异治疗 M08303

肝移植抗排异治疗 M08304

肺移植抗排异治疗 M08305

肝肾移植抗排异治疗 M08306

8 再生障碍性贫血 M01102 5年

9 耐多药肺结核 M00117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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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病种名称 病种编码 复审期限

年度限额

居民 职工

II 类

10 重性精神病 M02100

不复审

6000元

11 精神病 M02000

5000元

12 高血压伴有并发症 M03904

13 冠心病 M04600

14 慢性心力衰竭 M04301

15 心肌病 M04200

16 糖尿病伴有并发症 M01603

17 癫痫 M02500

18 脑卒中 M04800

19 重症肌无力 M03200

20 肝硬化 M06200

21 慢性肾脏病 M07807

22 心房颤动 M04401

23 系统性硬皮病 M06800

24 艾滋病 M00300

25 血吸虫病 M00402

5年
26 慢性支气管炎 M05100

27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M05300

28 慢性肝炎 M00210

29 支气管哮喘 M05400 3年

30 结核 M00100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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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办理多个二类门诊慢特病的，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城乡居民 6000元，职工 8000 元；

2．耐多药肺结核与结核、重性精神病与精神病、冠心病与慢性心力衰竭为三组互斥病种，

同组内待遇不同时享受；

3．无起付线，按就诊医疗机构等级报销，执行异地就医政策；

4．标红的 10个病种，在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后，可以跨省直接结算。

（来源：景德镇市医疗保障局网站）

2026年第 4期 2026年 4月 22日

为深入贯彻国家医保局关于加强药品价格

监管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

品“阴阳价格”监测处置，加强定点零售药店

价格管理，巩固价格治理成效，减轻群众购药

负担，我市依托全省医保信息系统，常态化开

展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监测。现将

2026年 3月、2026年一季度全市定点零售药店

量价比较指数偏高风险的前 20 家和量价指数

类别 序号 病种名称 病种编码 复审期限
年度限额

居民 职工

II 类

31 克罗恩病 M06000

不复审 2000元 3000元

32 强直性脊柱炎 M07200

33 重度骨质疏松症 M10800

34 阿尔茨海默病 M02400

35 类风湿性关节炎 M06900

36 青光眼 M03600

37 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 M01902 不复审，

18周岁终

结

5000元 ——

38 儿童孤独症 M02207 3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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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的 20 家药店名单予以公布。

量价比较指数是通过“药店医保药品价格

与挂网价格对比后，按销售量加权平均”得出

的，综合反映药店的整体药价水平及高价药销

售占比——指数越低，说明该药店常用药品售

价相对合理，高价药销售占比低；指数越高，

则可能存在部分销量大的药品价格偏高情况。

广大市民购药建议通过“江西医保比价小

程序”（操作路径：关注“江西医疗保障”微信公

众号—微服务—江西医保药品比价）查询药品

结算金额。

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监测结果
（2026年 3月 1日-2026年 3月 31日）

量价比较指数偏低名单

（由低到高）

量价比较指数偏高名单

（由高到低）

定点零售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

药店指数
定点零售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

药店指数

景德镇市心贴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0.541238 珠山区仁轩堂大药房 2.723308

浮梁县德济药店 0.66839 景德镇市聚药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2.623426

浮梁县蛟潭龙祥药店 0.755043 景德镇市大福号药房有限公司 2.48436

浮梁县蛟潭万寿堂大药房 0.78528 乐平市九九健民大药房凤凰城店 2.303434

乐平市万生堂大药房 0.815163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

司景德镇种德堂康复药店
2.285714

乐平市老百姓大药房迎宾路店 0.840218 乐平市晓英大药房 2.176185

乐平市西街药店人民西路店 0.855872 浮梁县民康大药房 2.11094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陶博城分公司
0.857001 乐平市乐铵大药房 2.06331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陶阳南路分公司
0.869968 景德镇天康大药房 1.997767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

司浮梁县安华药店
0.874339 乐平市顺天大药房 1.96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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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价比较指数偏低名单

（由低到高）

量价比较指数偏高名单

（由高到低）

定点零售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

药店指数
定点零售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

药店指数

珠山区康恩药店 0.874382 珠山区康瑞大药房 1.934952

浮梁县洪源镇药店 0.878297 景德镇市春天大药房 1.880828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古镇天御第二分公司
0.884823 浮梁县永春堂大药房 1.867087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黄泥头分公司
0.891466 乐平市民康堂药店（个人独资） 1.866355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浮梁荣翔庭苑分公司
0.915598 乐平市惠兰药店(个人独资) 1.838851

乐平市湖腰坂隆生堂药店 0.922339 浮梁县金乐药店 1.836309

珠山区仁爱大药房 0.926492 乐平市健之康大药房 1.825552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浙江路分公司
0.926533 乐平市康尔堂药店 1.810083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玲珑路分公司
0.926593 乐平市和信大药房（个人独资） 1.77968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乐平皇庭港湾分公司
0.926909 景德镇市和瑞大药房 1.743883

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监测结果
（2026年一季度）

量价比较指数偏低名单

（由低到高）

量价比较指数偏高名单

（由高到低）

定点零售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

药店指数
定点零售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

药店指数

景德镇市心贴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0.543099 乐平市健之康大药房 2.82432

乐平市万生堂大药房 0.758907 景德镇市大福号药房有限公司 2.35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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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景德镇市医疗保障局网站）

量价比较指数偏低名单

（由低到高）

量价比较指数偏高名单

（由高到低）

定点零售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

药店指数
定点零售药店名称

定点零售

药店指数

浮梁县聚仁堂大药房 0.769384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

司景德镇种德堂康复药店
2.285714

乐平市老百姓大药房乐平大道店 0.844981 珠山区仁轩堂大药房 2.216477

浮梁县蛟潭龙祥药店 0.854464 浮梁县民康大药房 2.191164

浮梁县德济药店 0.867811 景德镇黎民大药房有限公司 2.064396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浮梁荞麦岭分公司
0.915474 昌江区健康人大药店 1.929659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望江园分公司
0.917207 乐平市康尔堂药店 1.926762

浮梁县洪源镇药店 0.927098 乐平市晓英大药房 1.91645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黄泥头分公司
0.928302 景德镇市延生大药房 1.910115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景城名郡分公司
0.930472 景德镇市聚药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1.894926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金鼎分公司
0.932702 浮梁县金乐药店 1.864492

江西民健大药房有限公司人民西

路分公司
0.937435 景德镇市春天大药房 1.854055

乐平市西街药店人民西路店 0.941518 乐平市和信大药房（个人独资） 1.77968

景德镇黎民大药房有限公司豪德

分公司
0.941653 乐平市民康堂药店（个人独资） 1.764853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梨树园北苑分公司
0.9441 乐平市顺天大药房 1.754063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乐平皇庭港湾分公司
0.946373 浮梁县安康药店 1.736586

浮梁县蛟潭万寿堂大药房 0.946555 珠山区天一药房 1.690662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浮梁梁城美景分公司
0.950013 珠山区康瑞大药房 1.680799

江西益丰健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景德镇浙江路分公司
0.950139 昌南新区康盛药店 1.66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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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金委〔2026〕1号 2026年 4月 13日

各有关单位，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

为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需求，有效发

挥住房公积金支持作用，结合我市实际，现就

调整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增加物业费提取

我市新增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业

务，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我市行政区域内自有住房的物业费。缴存人

家庭有两套住房的，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可以全

部提取两套住房的物业费，不支持第三套住房

办理。结合本市物业专项行动，提取住房公积

金支付物业费的金额以实际支付的年度物业费

用发票为准，且两套住房总计的年度物业费不

得超过 5000元标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

费业务按年办理，每次提取一年的物业费，次

年再次办理同一套住房的物业费提取，仅需提

供新的物业费发票即可。

二、优化偿还住房贷款提取

（一）偿还住房贷款本息且符合我市住房

公积金提取条件的缴存人，除可申请提取本人

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外，不足部分，

经父母、子女申请支持其父母、子女提取住房

公积金账户余额偿还住房贷款本息。

（二）使用商业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既

可提取首付款，又可使用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

本息，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房屋总价。

三、规范租房提取和重大疾病提取

（一）本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同时符合

以下情况的，可按规定申请提取本人和配偶的

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

1．职工本人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3

个月。

2．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①住房公积金缴存地为景德镇市本级和浮

梁办事处的缴存职工，本人及配偶在市本级和浮

梁县区域内无自有住房、无正在购买中已网签备

案但未办理不动产证的商品房且租赁住房的；

②住房公积金缴存地为乐平市的缴存职

工，本人及配偶在乐平市行政区域内无自有住

房、无正在购买中已网签备案但未办理不动产

证的商品房且租赁住房的。

（二）缴存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包括配

偶、子女、父母）因患有慢性肾衰竭（尿毒症）、

恶性肿瘤（癌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慢性重

型肝炎、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冠状动脉旁路手

术、颅内肿瘤开颅摘除手术、重大器官移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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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主动脉手术等重大疾病且造成家庭生活严

重困难的，可提取不超过个人应负担的医疗费

用金额，即医疗费用实际发生额扣除医保报销

部分后的差额。

四、调整非公积金缴存地购房提取

（一）全款购买非公积金缴存地商品房

的，在取得不动产权证发证日期 5 年内起申请

提取。

（二）全款购买非公积金缴存地存量住房

的，在不动产权证发证日期起满 6 个月后 5 年

内申请提取。对所购住房建成年份超过 25 年

（含 25年）或建筑面积小于 60平方米的，在不

动产权证发证日期起满1年后5年内申请提取。

（三）全款购买非公积金缴存地商品房或

存量住房的，若能提供本人或直系亲属（指配

偶、本人或配偶父母、子女）购房所在地户籍

证明、公积金缴存证明或社保缴存证明（入户

时间或者开户时间须在发证日期之前 6 个月以

上)，商品房可在开具已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和全额发票之日起 5 年内申请提取，存量住房

可在不动产权证发证日期起 5年内申请提取。

五、贷款额度专项上浮政策

（一）住房“以旧换新”专项上浮。通过住

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景德镇行政区域内新建商品

房，且购房前 12个月内出售景德镇行政区域内

产权清晰存量住房的，符合住房“以旧换新”相

关规定，同步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上

浮 20%政策。

（二）高品质住宅专项上浮。购买装配式

住宅、星级绿色住宅、第四代建筑等高品质住

宅的，同步享受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 10%

政策。

（三）住房公积金支持人才安居专项上浮。

经本市人才部门认定的 E 类（含 E 类）以上人

才，连续足额缴存公积金满 6 个月，且符合住

房公积金贷款其他基本条件的，贷款额度按本

市最高贷款限额上浮 30%。夫妻双方均为人才

的，按较高层级执行，优惠每人仅限享受一次。

（四）多孩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

为贯彻落实生育支持相关政策要求，切实

减轻多孩家庭购房压力，支持二孩及以上家庭

购置自住住房，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支持

政策，具体调整如下：

1．基础上浮标准。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

件的二孩及以上家庭，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贷款最高额度在本市现行基础

标准上上浮 20%。

2．可叠加上浮政策。同时符合以下多项政

策条件的，二孩家庭上浮 20%、“以旧换新”上

浮 20%、高品质住宅上浮 10%、人才安居上浮

30%等四项可全部叠加执行，不设限、不互斥。

按累计上浮比例计算最终最高可贷额度，各项

上浮均以本市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

计算基数，叠加后的贷款额度不得超过购房总

价规定比例。

六、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住

房套数认定标准

为精准支持缴存职工家庭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规范公积金贷款审批管理，结合本市

实际，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住房套数

认定标准，缴存职工家庭在全国范围内无尚未

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再次购买自住住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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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一）认定规则

缴存职工家庭申请公积金贷款时，需满足

全国范围内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条件。

再次购买自住住房，符合公积金贷款其他相关

基本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公积金贷款。

本规则所称缴存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住房套数实行分区统计，景德

镇市区和浮梁县辖区住房共同计算套数，乐平

市辖区单独计算住房套数。

（二）住房套数对应贷款政策

贷款套数以申请时家庭名下对应辖区现有

成套住房数量为准，不再追溯历史住房情况，

按以下标准执行对应贷款利率及政策：

1．首套住房。缴存人家庭申请贷款时，名

下在本市无成套住房的，认定为首套住房，执

行首套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及政策。

2．第二套住房。缴存人家庭申请贷款时，

名下在本市有成套住房的，认定为第二套住房，

执行二套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及政策。

七、调整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

金贷款额度认定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

住房公积金贷款（以下简称“商转公”）政策，

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住房保障作用，切实减轻

缴存职工购房还款压力，现对《关于开展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通知》（景

金委〔2022〕4 号）中相关贷款额度认定条款

作出调整，有关事项如下：

（一）将原通知第二条“商转公”贷款具备

条件中第 9 条“所购房屋已办理过购房提取和

还贷提取（含按年提取）的办理公积金贷款额

度认定时需减去提取金额”，调整为“所购房屋

已办理过购房提取和还贷提取（含按年提取）

的，办理公积金贷款额度认定时，提取金额总

和不超过公积金贷款申请时认定的首付金额，

即首付金额与贷款金额之和不超过公积金认定

总房价”。

（二）调整的政策内容与《关于开展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通知》（景

金委〔2022〕4 号）其他条款不一致的，以本

通知为准。本通知未提及的“商转公”相关政策，

仍按原通知规定执行。

（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景德

镇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本政策试行时间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截

止，如遇上级或本市相关政策调整，本认定标

准按最新政策执行。

一、出台背景与依据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落

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加强水资源精细化管

理，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和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级水预算管理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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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巩固国家节水型城市建设成效，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节约用水条例》《江西

省水资源条例》《江西省节约用水办法》等法

律法规政策，以及水利部《水预算管理试点方

案》等相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核心定位

将财政预算理念深度融入水资源管理，构

建总量管控、定额核定、精准核算、节奖超罚

全流程闭环体系，实现水资源从“粗放管控”

向精细化、法治化、数字化转型，支撑陶瓷产

业绿色转型、河湖生态提质和瓷都高质量发展。

三、适用范围与管理对象

（一）适用区域

景德镇市行政区域内水预算编制、告知复

核、审核下达、执行管理、决算评估、监督全

流程活动。

（二）管理对象

1．自备水源取用水单位，即纳入取水许可

管理的取用水单位（水力发电站除外）；

2．公共供水管网内重点非居民用水户，即

年用水量 1 万立方米及以上非居民用水单位

和个人；

3．其他用水单位分行业统一管理，条件成

熟时逐步全覆盖全口径水源、全行业用水单位。

全口径水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

水、外调水、跨流域（区域）交易水；

全行业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建筑业、

居民生活、河湖生态、城乡环境七类。

水预算管理对象名录库实行动态管理。

四、遵循原则

总量控制、量水而行；四水四定、统筹兼

顾；从严从细、动态平衡；全面节约、讲求绩

效。

总量控制：区域年度水预算不超用水总量

控制指标，同步符合地下水、非常规水管控要

求。

五、明确预算层级与管理职责

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建立市、县两级水预

算管理体系。

多部门协同推进：市、县两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水预算管理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市、

县两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司法、财政、

审计、统计、机关事务管理、市场监督管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生态环境、农业

农村、自然资源、教育、科技等部门按职责分

工协同推进水预算管理工作。

公共供水管网内预算执行：公共供水企业

负责执行与配合下达、决算。

六、规范预算周期和流程

实行“一年一预算、一年一审核”，预算

周期自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水预算管理严格遵循“预算编制—告知复

核—审核下达—执行管理—决算评估”闭环管

理程序｡

1．预算编制：依据用水总量和效率控制指

标、近三年用水情况、行业定额、上年度决算；

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与基本生态需水，优化

工业需水，强化多水源预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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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告知复核：将水预算额度告知用水单位

复核，如有异议 5 个工作日内反馈水行政主管

部门，逾期视同无异议；水行政主管部门收到

反馈意见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通知结

果。

3．审核下达：市级 2月底前报市政府审批、

提请人大监督后下达年度水预算额度；县级在

市级下达后 5 个工作日内下达至用水单位。水

预算额度与年度用水计划额度一致。

4．执行管理：

预警提醒：年度用水量达到水预算额度

80%，平台自动提醒；达到 90%，预警并列为

重点监管。

管理要求：用水单位应安装合规计量设施、

确保数据实时上传、建立用水台账，无预算不

用水、不擅自改用途或转供水。

预算调整：9 月底前向下达部门提出，提

供生产规模、工艺流程等变更的证明材料和用

水效率说明材料等；原则上每年每户调整不超

过 1 次。

调增不予批准情形：计量不合规、未达到

定额管理要求、违规取用地下水、超区域用水

总量指标等。

5．决算评估：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于每年1月20日前

完成上一年度水预算执行情况的年终决算工

作，编制决算报告报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于每年1月31日前

完成上一年度市本级水预算执行情况的年终决

算工作，汇总县级水预算执行情况，形成全市

上一年度水预算决算报告。

七、强化监督，提升水效

节用导向：严格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等制

度，加收水费或水资源税；对超预算用水、超

定额用水、具备条件却不利用非常规水等情形

核减年度预算额度；实行节余预算额度收储和

交易制度，推进节余额度市场化交易，推进水

资源向高效益、高效率行业和单位流转。

水效提升途径：鼓励超预算单位通过合同

节水管理模式开展节水诊断和改造；对超预算

的重点用水单位应开展用水审计，对用水效率

低下、超预算用水等问题进行督促整改。

违规处罚：擅自改变用水用途、转供水或

破坏计量设施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数字赋能：建设全市统一水预算管理信息

化系统，实现预算编制、数据统计、实时监控、

预警提醒、决算分析等功能，实现数据互联互

通。

关键词：水预算管理、部门协同、预算对

象、预算周期、预算层级、预算编制、告知复

核、审核下达、执行管理、决算评估、预算调

整情形、预警提醒机制、超预算整改、核减预

算额度情形、节余额度收储和交易、信息化系

统建设。

解读单位：景德镇市水利局

联系电话：1387987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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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76

陈克龙主持

4 月 3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克龙主持

召开市政府党组第 81 次会议暨市政府第 76 次

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贺信、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

省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

署重点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

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

守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

使命，强化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弘扬真抓实

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

历史检验的实绩。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刘国中在景德镇调研期间的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要认真对照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重

大水利设施建设，统筹抓好乐平水库、乐平灌

区与垦造耕地试点工作，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

建设和春耕生产，把调研指示精神转化为推动

发展的具体成果。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禁毒工作暨突出毒品

问题治理攻坚行动部署视频会议精神。会议强

调，要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合力推动我市禁

毒工作再上新台阶，切实守护好群众生命安全、

守护好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荣誉。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2026 年“争资争

项争政策”任务表》。会议强调，要提高工作站

位，坚持精准专业，强化部门协同，落实闭环

管理，推动“三争”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会议听取了迎接清明假期旅游高峰工作情

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精准精细落实既定部署，

强化为民情怀和舆情思维，突出重点区域整治

提升，以周密安排和具体行动，全面提升旅游

服务品质和游客满意度。

会议就近期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强

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为契机，深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大力推

进申遗工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扎实做

好重大活动筹备，深化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对接，

抓好春耕生产与农资监管，促进文旅商贸消费，

科学系统推进交通安全畅行行动，强化安全生

产和值班值守，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社会安全

稳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来源：景德镇市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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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龙主持

4 月 20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克龙主持

召开市政府党组第 82 次会议暨市政府第 77 次

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有关会议精神，分

析研究经济形势，部署重点经济工作，审议有

关事项。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

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对

标对表，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准

确把握服务业发展规律，顺应人口结构变化、

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推进生产

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

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会议研究了全市一季度经济形势，部署了

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

上下采取务实有效举措，着力稳增长、促改革、

防风险、惠民生，经济发展符合预期、态势向

好，积极因素不断积累。但也要清醒看到，我

市仍存在工业经济承压、投资支撑不足等现实

困难，上半年经济运行仍将处于爬坡状态。会

议强调，要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锚定全年

目标，坚定发展信心，加强经济监测分析，提

升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力提

振消费市场，着力惠民生防风险，全力冲刺二

季度，努力实现“双过半”。

会议传达学习了江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文

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6 年全体会议暨

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

治工作部署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工作站

位，强化精细管理，抓好集中整治，加强预期

引导，切实守牢旅游安全底线。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景德镇陶瓷产业

“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景德镇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向上对

标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突出精准精细，谋划形

成标志性举措和成果，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做

大做强。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景德镇市中心城

区交通安全畅行攻坚行动方案》。会议强调，

属地和相关部门要认真对照《行动方案》要求，

强化协同联动、为民情怀，强化问题导向、精

准施策，努力实现“五一”有变化、“十一”见成

效的预期目标。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来源：景德镇市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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